云阳财采〔2025〕9号
云阳县财政局
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提升政府采购活动质效，压实采购人主体责任，根据《重庆市财政局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工作的通知》（渝财采购〔2025〕8号）文件要求，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升政府采购合同签订效率及登记准确率
各采购单位应贯彻《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2021年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办发〔2021〕48号）“采购单位原则上应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0日内和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或拖延合同”的要求，优化内部审批流程，加快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工作。

同时，为有效提升合同签订效率，实现合同数字化监管，县财政局将于2025年12月1日起全面推行政府采购电子合同。除涉密政府采购项目和工程招投标项目外，所有政府采购合同一律采用在线电子合同形式签订，纸质合同备案渠道将被关闭。请各部门于12月1日前，在“渝快办”申领本部门电子印章（申领方式详见附件），为签订电子合同做好准备工作。

各采购单位应严格落实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加强合同登记信息录入审核，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中标信息录入的准确率。后续县财政局将加强对政府采购合同登记备案信息的审查力度。

二、严格执行采购意向公开

推进采购意向公开是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各采购单位应该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20〕10号）的要求，开展采购意向公开工作，把握意向公开的范围、依据、时间等政策，采购意向公开时间应当尽量提前，各部门应在部门预算“二上”环节或年初部门预算下达后统一公开采购意向。如遇不可预见的原因急需开展的采购项目，需在进行意向公开后，第一时间提交佐证材料证明。

三、切实落实支持中小企业政策
各采购单位应严格贯彻落实《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要求，采购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采购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对于不预留份额给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各部门应该提供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作为采购计划的附件一并上传至重庆市政府采购网。情况说明必须有法定依据且客观，仅描述项目特殊性和主观判断中小企业承接能力的，县财政局一律予以退回。
四、强化日常数字化监管
县财政局将借助数字化监管手段，提升工作效能。一是实行对合同签订周期的数字化监管，对在项目采购结果公告发布之日起15天后，仍未完成合同签订的项目，将督促其尽快签订合同。二是进行系统流程管控，对存在合同签订超期情况的部门，将暂停其在重庆市政府采购网报送采购计划的权限，确因特殊情况导致合同签订超期且暂无法及时签订的，应书面反馈至县财政局，经县财政局核实后，作为排除因素，不影响采购计划报送。
五、工作要求
请各部门高度重视政府采购管理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完善内控制度，有效提升政府采购领域的营商环境。县财政局将通过三级治理中心的“接收协同处置指令”发送各类预警信息，请县级各部门值班岗位收到政府采购相关信息后，及时告知财务或采购业务人员办理。
附件：重庆市政府采购电子合同签订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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